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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寶歌 
C 4/4                           太虛大師 詞 

弘一大師 譜 
５．６５３ ３．２１２ ３５２．４ ３－ --。  
人   天長夜，宇   宙黯闇，誰啟以   光   明？  
二   諦總持，三   學增上，恢恢法   界   身；  
依   淨律儀，成   妙和合，靈山遺   芳   型！  
 
５．６５３ ３．２１２ ３５２．２ １－ --。  
三 界火宅，眾 苦煎迫，誰濟以 安 寧？  
淨 德既圓，染 患斯寂；蕩蕩涅 槃 城；  
修 行證果，弘 法利世，燄續佛 燈 明；  
 
１．  １６６ ５．１３－ ２５５．５ ５－－。  
大 悲大智 大 雄力； 南無佛 陀 耶！  
眾 緣性空 唯 識現， 南無達 磨 耶！  
三 乘聖賢 何 濟濟？ 南無僧 伽 耶！  
 
５．６５３ ３．２１２ ３５２．２ １－ --。  
昭 朗萬有，衽 席群生，功德莫 能 名！  
理 無不彰，蔽 無不解，煥乎其 大 明。  
統 理大眾，一 切無礙，住持正 法 城。  
 
２．  ２２－ １．３５－ １５５．４ ３－－。  
今 乃知  唯 此是  真正皈 依 處。  
 
２．２２－ １．３５－ ５１２．２ １──。  
盡 形壽  獻 身命  信受勤 奉 行！  
 

 二

圓光佛學院院歌（一）  
 

首  調           本慧法師 詞  
中庸速度           昔  沙 曲  
 
 
 
６１１１ ５１１１ ２１２６ ５６－０  
 
眉山月色 鷲嶺靈輝 圓光盈此 一脈  
 
１２３３ ５３２３２１  ６１２１ １１－０  
 
法子濟濟 同沐碩德遺徽  智海滋榮 妙果  
 
５６７６ ７２３２ ２７６７ ２２－０  
 
頓漸悟入 自性禪機 共此淨化 世間  
 
３５６５３ ２１－０ ５６２１ ６１－０  
 
勵學陶鎔 有成   萬法萃流 所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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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圓光佛學院院歌（二）  
 

Ｆ４／４           如悟法師 詞  
莊嚴、法喜地         劉  紫  荊 曲  
 
 
 
１１５５ ６．７ １６５ ６．６５－ ３１３２－ 
 
學窮三藏 德 滿  萬 行 福    慧     俱 精 進 
 
１．３ ５６５－  １．３ ２１６－ ５５３２．２ １─ ─０ 
 
有 情  度 盡      菩  提  永  證     同 得  法  無   生 
 
６．６ １ ６ ５．６ ５３ ５ ６５３１３ ２－ －０ 
 
人   人   如   來   處  處    淨  土   依 正 互 尊  榮 
 
３．２ １ ６  ６．５ ３６５－   １ ２ ３ ６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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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教   圖  強      犧  牲  奉   獻      齊  心  振   佛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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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務　規　章

壹、學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所係依教育部頒訂大學暨獨立學院研究機構成立辦

法設立，招收碩士班研究生，教育部不頒授學位，但

本所依據論文通過辦法，授予學位。

第二條　凡本所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悉依本手冊規定辦理。

第二章　選課辦法

第三條　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三年，須修滿36學分（不含畢業論

文6學分）。選、必修學分依該學年選課表(三年學程

須修滿三科不同教師之課程)。

第四條　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最多不

得多於十二學分，第三學年每學期必選二科以上課程(

四學分)。

第五條　屬學年制必修課程，上下學期必須修否則學分不計。

第六條　開課規定：三位正式生以上方可開課。選課後，原則

上不予以更改。

第七條　參加校外旁者聽須向所方申請同意，旁聽課程需與畢

業論文相關，並提出論文計劃或指導教授同意書。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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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所方允許校外旁聽者記警告一次。

第八條　「上課請假」請向教務處報准；「正式生」、「旁聽

生」、「選讀生」請假超過三次，取消該科上課資格

及取消旁聽所有課程。

第三章　考試規約

第九條　學期成績評量依上課出席狀況、平時成績、期中成績

、期末成績。學業成績計算方法：各科學業成績以一

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

第十條　期末報告於該學期最後一堂交齊，無法繳交者該學科

則不予計算學分。

第十一條　依規定年限內修滿學分，且於入學後第四年以內提

出論文，其論文經審查通過且口試及格者，准予畢

業，並頒發本所授予學位證書。

第四章　上課教室規約

第十二條　上課著長衫、僧襪，未依上課規定穿著者培福。上

課遲到早退者，超過三次屢勸不聽者記警告一支。 

第十三條　不可因個人因素或誦戒日…等無故要求老師提早下

課或調課。

第十四條　所內論文、專題演講全體同學一律參加，若有特殊

事故無法參加者，請事前向教務組長、教務長請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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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小班長及侍者職務範圍如下：

(一)小班長：

1.準備麥克風、搖鈴、呼班、影印講義及該科

作業之收發等連繫工作。

2.關照同學出席等狀況，適時維持課堂秩序，

必要時向教務處報備。

3.授課老師請假、調課、補課，班長請向教務

處報備。上課超過10分鐘老師未到，請主動

向教務處查詢。

(二)侍　者：

1.準備茶水、毛巾、課堂中擦黑板，整理板

溝、地板。

2.協助授課老師聯絡回程車輛(教務處設有計程

車電話)。

3.授課老師若有住宿時必須事前備妥寮房所需

物品(棉被、被單、枕巾、茶水等物品)，關

照老師用餐情形並知會行堂同學。

(三)小班長或侍者若因公事或私事請假時，請事前

找同學代理職責。

第十六條　同學不得攜帶食物至教室食用，隨時保持教室整潔

；課後恢復桌椅擺設。

第十七條　上課時手機請關靜音。

第十八條　課程一學期最多只能一次外參活動(早出坡後，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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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並請班長於一週前至教務處申請。  

第五章　休學、復學、退學

第十九條　因病原故或常住…等因素，申請休學者須出示醫師

證明或保證人書面證明，經所長同意，方可申請休

學。

保證人保證事項如下：

(一)學生思想行動之正確。

(二)藉故退學之賠償。

(三)緊急事變之照應。

第二十條　本所學生入學時請繳交入學保證書及健康檢查一

份。

第二十一條　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所通知其保證人或家長勒

令退學。

(一)修業年限屆滿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36學分

者。

(二)嚴重違犯所規與法紀者或不告而別者。

第二十二條　申請休學、退學或勒令退學學生，須繳回本所補

助之研究費及生活費（見入學保證書）。

(一)賠償費之計算方式：

1.休學、退學者，追回每月研究費(一年級每

月2,000元，二年級每月2,500元、三年級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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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勒令退學學生除追回每月研究費之外，

另需補償每月生活費用(每月以3,600元計

算)。

第六章　申請所內與所外獎學金辦法

第二十三條　每學期得申請圓光獎助學金一次，其辦法依照公

告申請之。

第二十四條　凡申請國內佛教界所主辦之獎學金，依據各主辦

單位申請辦法。

第二十五條　申請機票補助辦法，視實際情形修訂之。

貳、旁聽生辦法

第一條　旁聽本所課程資格者為：

(一)本所畢業、結業、肄業同學。

(二)本所職事僧、常住及佛學院職事僧。

(三)圓光佛學院大學部畢業之校友。

(四)校外人士。

第二條　旁聽生需由各單位負責人同意，並經由研究所教務處

同意方可。

第三條　旁聽生因事無法上課或遲到早退等，皆應事前向本所

教務處報備。請假超過三次者，取消旁聽；累計三次

以上者，永遠取消旁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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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旁聽生申請校內及校外論文獎學金，本所一律不開此

證明書。

第五條　旁聽生不給予學分。

第六條　校外人士旁聽每學期酌收上課費用一千元。

叁、選讀生辦法

第一條　對象：大學或佛學院畢業或結業，經面試通過。

第二條　選讀生得以選修研究所所有必修課程。

第三條　上課規定比照正式生，請假事先向教務處請准。一學

科不得超過三次，超過者該科學分不計。累積三次以

上者，取消選讀資格。

第四條　學分費：出家眾每一門課1,000元(全勤者期末退回)，

在家眾每一學分酌收1,000元。

第五條　每學期依授課老師規定繳交作業、考試及報告者方可

取得學分，每學期末開立成績證明。

第六條　依研究所規定取得必修、選修學分者，修滿學分得以

開立研究所的「學分修了證書」。

第七條　若欲取得研究所「畢業證書」者，得提出畢業論文，

經一定程序審核通過（辦法同正式生），並得參加佛

三或禪三（2次）、禪七（1次）。

第八條　圖書館、特藏室之使用權限，比照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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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碩士學位以上研究生減免學分辦法

第一條　凡在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獲有碩士以上學位者，於考入

本所後得減免相關科目之學分。

第二條　減免學分之基準最多可減六學分。

第三條　論文不可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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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規　章

第一章　生活規約

第一條　破根本重戒或毀辱三寶，撥無因果或褻瀆經像法物者

，不共住。

第二條　故違國家禁令，觸犯刑章者，不共住。

第三條　皈依外道及邪知邪見，經勸導不聽者，不共住。

第四條　若不能遵守僧團的尊上座、重大眾、隨眾作息的規則

，或擾亂大眾安寧，屢勸不聽者，不共住。

第五條　恭敬師長，和睦同學，尊重常住。

第六條　在外言行，不得有損研究所名譽。

第七條　寒暑假期間，若留在研所內，仍要隨眾作息，包括早

晚課誦、二時用齋、環境打掃等。若不能隨眾作息，

請另謀他處。(外籍學生要告知擔保單位其去處)。若

有參與圓光常住活動者，不受此限。

第二章　律儀規約

第一條　非公事必須外，男眾不得擅入女眾生活區，女眾不得

擅入男眾生活區。若須溝通，應二位男眾或二位女眾

共同進出。

第二條　上課、外出時，著長衫、襪子，平時出寮房，需著中

掛，儀容整齊端正。

第三條　晚課後使用圖書館，請按男女眾日期；為安全考量，

晚上十點以後不得停留在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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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晚課後禁語，若有事討論時請向師長申請登記，討論

地點在教室一或教室三。

第三章　課誦規約

第一條　二時課誦準時參加，無重大事故，不得遲到或缺席。

第二條　有病重、大事無法參加早晚課時，請事後補假，補假

手續完成時間不得超過一天，若超過一天以上，列於

操行評量內。

第四章  齋堂規約

第一條　二時粥飯，應準時隨眾入堂用齋。除非特殊事故或病

重不能起床，否則一律到齋堂用齋。有特殊事故，不

至齋堂用齋者，應事先說明，徵得師長同意方可。用

齋前十分鐘班長搖預備鈴，即應迅速入堂。

第二條　平時不得擅用炊具瓦斯。電鍋使用時間為下午三點至

六點三十分，電鍋不可拿離大寮，另做他用。

第三條　藥石，請在男女眾各自區域範圍安靜食用，以維護公

眾安寧。

第五章  寮房規約

第一條　寮房經學務組長調配後，不得再私自更換。

第二條　晚課後禁語，寮房內及寮房區域，不能講電話或交談。

第三條　不得闖寮；除同學病時，可進入探望。若刮沙請報備。 

第四條　寮房內切勿安置小佛堂，供燈、供果，以避免點油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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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易燃危險品。

第五條　木造寮房必須注意公共安全，防盜、防火，防一切意

外狀況，尤其留心用電安全，少用高電量的電器用品

，以免釀成火災。

第六條　學生因病或發生緊急事故，應立即通知班長及學務組

長，並協助處理。

第七條　寮房的調動，視新生錄取多寡而作調整，請於搬動寮

房前清除寮內所有私人物品，並打掃乾淨。倘有損壞

公物者，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第八條　畢業生請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遷出寮房，打掃乾淨。請

顧寮師長檢查並繳交鎖匙。

第九條　學生寮房內勿讓非研所學生進入共住；若有師長、師

兄、道友、家人遠來，請到圓光寺掛單。(視當時情況

而作彈性的處理)

第十條　盥洗時間有三個時段；早上8:30之前，午齋後12:30，

15:00至晚課前。剃頭日是每月的初八、十九、二十九

日，不得提早或延遲。

第六章  請假規則

第一條　同學進出研究所，須至佛前告假、銷假，並告知總班

長及學務組長，以便處理其他事宜。

第二條　本所學生應按下列規定辦理請假

(一)病假、事假、曠課、喪假，均向總班長、師長辦

理請假手續。

(二)病假：10小時內不扣分。10小時以上，每小時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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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分。

 事假： 每小時扣0.2分，若為找資料或三寶事等，

須由師長許可，則不予以扣分。

 曠課：每小時扣1分。

 喪假： 父母師長以七天為限，超過七天以後，以

事假計算。依操行評量的八項總分扣除請

假總分除以八等於操行成績。

(三)請假程序：

1.四小時內：有事外出免請假，一週限二次，

（限早課後、晚課前），事先到學務處填寫

「請假卡」，並註明去處，並知會總班長或學

務組長。（為考量安全及預防臨時急事時，便

於連繫）。

2.請假一天（早課以後，到晚課以前），至三天

二夜以內，請完成出坡工作再外出。程序是組

長→總班長→學務組長→(若遇有上課，加教務

組長簽名)→教務長。

3.請假三夜或以上，程序是組長→總班長→學務

組長→(若遇有上課，加教務組長簽名)→教務

長→副所長→所長。

4.共同集會，不論時間長短，組長→總班長→學

務組長→教務組長→教務長。

5.佛三、禪七缺香者，組長→總班長→學務組長

→教務長→副所長→所長。

 請假者，請預估回來的時間，填入請假卡中或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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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一天之內，請用請假卡填寫，若過夜者，請填

寫申請書，經相關師長批准後，再交給學務組長，待

銷假後再填寫正確回程時間等，並取回外出卡，放置

固定處。

 【若遇有課需請假時，不管外出或過夜者，則需向教

務組長請假，假卡上須簽名】。

(四)一個月有二次外出假，但需與所內活動不相衝

突，若相衝突，需以請假一天方式登記；亦不得

與外宿請假合併。時間是早課後到晚課之前，亦

不能二次合併申請。外出假的請假方式，比照上

例請假一天的方式。若超過晚課時間，視為事

假。

(五)找指導教授、查資料等，比照請假規則（公假或

事假），但不予扣分。

(六)所有的集會，全體同學務必參加，如誦戒、早晚

課、出坡、班會、舉辦活動等，不得缺席，因故

未到者，須事先向學務組長報備，並請假。

(七)遇誦戒、拜願時段，若未能參加，請假時間填寫

以誦戒、拜願結束時間為準，若中途時間回來，

請假時間以入殿時間為準。

(八)男眾早晚課請假，先向男眾班長請假、簽名，

再送到男眾監學處簽名；外出請填寫請假卡（四

小時內），超過時間請補寫請假單。（外出程序

男、女眾皆同）

(九)學生請假，須親自預先辦理。若有其他特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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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能預先請假者，應先以電話口頭說明，於

回來後一日內，敘明理由，附繳證明文件，補辦

請假手續。

(十)未經請假而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課一節，以缺

課二節計算，每一課程缺課時數超過該課程全學

期授課時間的三分之一者，此學期所修課程不計

學分，受大戒除外。

(十一) 開學(佛三或禪三)、期末的大掃除及佛七(或禪

七)等活動，除重大事故，經師長同意之外，一

律不准請假；若缺席者，一天罰500元，歸入班

費，以及出坡一星期。

 ※ 以上之種種生活規約，若違犯者，或對眾懺悔，或

以罰款方式處理之，基本罰款為100元，歸入班費之

內。

第七章  操行考核

第一條　學生在學期間，學業品行表現優良者，酌情加操行成

績：

(一)勤勞誠篤、敦品勵學，從不缺席全勤者。

(二)擔任幹部或服勤公務、熱心努力者。總班長3分，

組長2分，班長1分。

(三)熱心扶助同學或熱心公益，具有真實事蹟者。

(四)早晚課全勤者（沒有遲到者）；寒暑假留所者，

皆需照常早、晚課者。

第二條　學生在學期間言行失當、品德失檢或違犯本所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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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扣操行成績。

(一)不遵守僧團倫理，對師長、行政人員態度傲慢，

欺瞞或不服勸導者。

(二)不遵守公共場所秩序或言行不檢者。

(三)無故不參加重要集會，或本所所舉辦之各項活動

者。

(四)擔任幹部，或服勤公務、工作不力、未盡職責、

推諉敷衍者。

(五)歪曲事實，散佈謠言以致影響他人聲譽者。

(六)考試企圖作弊或違反試場規則者。

(七)言行不檢，情節重大，有損研所名譽者。

(八)未經本所核准，擅自以本所學生身份或名義參加

校外遊行或各項活動者。

(九)未經本所同意擅請人士參加校內活動或從事商業

行為者。

(十)根性頑劣，習氣深重，屢勸不聽者。

 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項之情事者，視情況而定，依所

犯輕重有擯除、當眾懺悔、申誡警告、記過或勒令退

學等。由教務長執行之。除處罰外並扣操行分數。

第八章  操行成績區分

第一條　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

第二條　八十分以上不滿九十分者為甲。

第三條　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者為乙。

第四條　不滿七十分者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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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學生操行成績以八十二分為基本分。

第六條　操行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基本分－請假時數＋（－）獎（懲）分數＝實得分數

第九章  總務規約

第一條　不可自行釘鐵釘在寮房牆壁或公物上做個人設備的使

用。

第二條　寮房內所有公務，若有重大變動，須向學務組長及總

務報備申請。

第三條　研究所內所有修繕，要向總務報備，由總務負責完成

。

第十章  其  他

第一條　選讀生掛單者，請向學務處及教務處申請。

第二條　車輛處理：

(一)借研所的車，必須是辦公事、團體性活動或突發

狀況，(若為私事需補貼過路及油費)方可借用；凡

借用前請先填妥申請表。

(二)研所同學若將私人轎車停放所內，則必須填寫申

請表及公佈之。


